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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越群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洪越群、洪宇建、陈锐东、余成强：
经查，广东越群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越群海洋或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内控执行不到位
一是销售循环内控不到位。公司销售部门每月末根据当月送货单制作销售出库单交客户签章后进行收入确认。销售出库单与货物实际流转情况严重脱节，其客户签章时间无法真实反映客户收货验货时间，同时未保留能够真实反映发货情况的送货单、提货单等关键单据，也未将其作为确认收入的关键凭证。2024年9月至10月部分货物销售存在客户先在销售出库单签章、后实际收货的情形。二是研发活动内控不规范。2021年至2023年期间，多个研发项目立项书审批表存在项目负责人代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签名的不规范情形。未区分研发专职和非专职人员，部分非专职研发人员工资全部计入研发费用，如2名除研发外实际还负责原材料质检入库工作的员工，其2023年工资全额计入研发费用。存在将与研发活动无关费用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形，如1名员工2023年参加某商管研修班的差旅费全额计入研发费用。三是其他内控不规范问题。岗位设置存在不合理情形，如财务部1名员工所任职务为审计。2021-2023年期间存在付款审批不完整的情形，个别付款审批单未经总经理或财务总监签名。部分销售合同和对外担保合同无用印记录，个别用印审批表无部门负责人签章。以上情形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号——组织架构》第七条第二款、《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6号——资金活动》第四条第一款、《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9号——销售业务》第四条和第八条、《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0号——研究与开发》第六条、《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财企〔2007〕194号）第二条的要求，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12号）第十二条的规定。
二、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
2024年12月，公司为实际控制人之一洪越群代缴股改个人所得税381.84万元，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相关资金于2025年内归还。上述资金占用情形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12号）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三、信息披露不规范
一是关联方披露不完整。广东臻媛水产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臻媛水产）原为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公司已于2016年9月将持有的该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方。2024年4月，臻媛水产为公司控股股东27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合同显示臻媛水产联系人为越群海洋财务负责人，联系电话为越群海洋客服电话，报税人员为越群海洋会计，公司及主办券商确认臻媛水产与公司及实控人关系密切，但公司未按照相关规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将该公司认定为关联方并在2023年年报中披露。二是研发人员数量披露不准确。2023年年报披露研发人员23人，但研发人员明细表记载2023年末实有30人。上述情形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12号)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越群海洋时任董事长洪越群、时任总经理洪宇建、时任董事会秘书陈锐东、时任财务负责人余成强，未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12号）第二十一条第二款、《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91号）第五条的规定履行勤勉义务，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主要责任。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12号）第六十五条、《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91号）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越群海洋及洪越群、洪宇建、陈锐东、余成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完善内控制度建设，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财务核算水平，同时应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内部问责情况，并抄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广东证监局
                      2025年12月31日


抄送：证监会公众司、法治司；全国股转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广东证监局办公室                  2025年12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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